
东阳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东电商组办〔2022〕6号

关于印发《东阳市镇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奖补办法》等3个文件的通知
各镇乡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领导小组有关部门：
为深入推进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促进我市电子商务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根据《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阳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方案>的通知》（东政发〔2022〕6号）文件精神，在前期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制定了《东阳市镇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奖补办法》《东阳市农文旅IP项目奖补办法》《东阳市残疾人直播基地建设奖补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积极组织实施。
东阳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东阳市商务局代章)
2022年12月19日
东阳市镇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设

奖补办法
为扎实推进我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健全完善市镇村三级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根据《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东阳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方案>的通知》（东政发[2022]6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镇级（包括街道、乡）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设资金奖补办法。
一、基本条件
镇乡街道根据辖区内特色产业经济和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决定是否成立镇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镇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有显著的镇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门牌和标识；
2.场地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生态乡镇场地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
3.有产品展示区、电商企业孵化区、培训教室、电商数据大脑展示区、矛盾纠纷调解室等功能板块；
4.有专业的运营管理团队，团队成员不少于4人。
二、正常运营
镇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成后，应入驻专业的运营管理团队，实现可持续运营，切实为本地电商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正常运营应满足以下条件：
1.电商智慧大脑接入全市电商大数据；
2.每月组织1场以上培训或电商服务商联盟服务活动；
3.验收前，入驻企业累计线上月销售总额500万元以上，生态乡镇月销售总额累计200万元以上；
4.全年无重大安全事故。
三、奖补程序
（一）书面申请。镇乡（街道）政府（办事处）向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要求建立镇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的书面申请（附件1）。
（二）通过预审。由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视情会同相关部门和第三方监理单位对申请镇乡街道公服中心的选址、平面设计图和运营方案进行实地考察和项目认证。通过认证的，被确定为镇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三）验收通过。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视情会同相关部门和第三方监理单位组成验收组。验收标准包括门牌标识、场地面积、常驻运营团队、功能板块、线上销售总额、培训和服务活动等内容（详见附件3）。验收综合得分90分以上的为三星级，80分至90分的为二星级，70分至80分的为一星级，70分以下的确定为不合格。
（四）资金奖补。验收确定为三星级的奖补资金30万元；二星级的奖补资金25万元；一星级的奖补资金20万元；生态乡镇争创的再补5万；不合格的没有资金奖补。奖补资金严格执行《东阳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有关要求，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拨至镇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承建单位或建设单位。
附件1：东阳市镇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项目申请表
附件2：东阳市镇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项目评分表
附件3：东阳市镇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项目验收表
附件1：
东阳市镇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项目申请表
	镇乡街道
	

	联系人
	
	职务
	

	办公室电话
	
	手机
	

	申请理由
	（介绍本镇乡街道经济发展特点和电子商务发展情况，对照申请条件描述镇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建设方案）

	公共服务中心选址
	

	面积
	
	产权
	□政府自有 □租用

	运营团队
	

	镇乡街道意见
	

	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验收组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附平面设计图


附件2：
东阳市镇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项目评分表
	序号
	项目
	验收标准
	分值

	1
	门牌和标识
	显著10分；一般5-8分
	10

	2
	场地面积
	1000㎡以上，10分；
生态乡镇300㎡以上，10分；达不到不给分
	10

	3
	常驻运营团队
	4人以上，10分
	10

	4
	功能板块
	（1）产品展示区；（2）电商企业孵化区；（3）培训教室；（4）电商数据大脑展示区；（5）矛盾纠纷调解室等。五大功能板块齐全得20分，每少一个扣4分。
	20

	5
	线上销售额
	验收前，入驻企业月度线上销售总额超过500万元（生态乡镇为200万元）得30分，未完成的按比例扣分。
	30

	6
	培训和服务活动
	每月开展1场以上培训或电商服务商联盟服务活动。未完成的不得分。
	20


附件3:
东阳市镇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项目验收表

	项目名称
	

	联系人
	
	职务
	

	办公室电话
	
	手机
	

	镇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地址
	

	现场验收意见
	验收组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
	


东阳市农文旅IP项目奖补办法
为大力提振我市旅游市场的信心和活力，以直播、短视频等电商为媒介，助推全市农文旅市场的整体恢复，根据《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阳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方案>的通知》（东政发〔2022〕6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我市农文旅IP项目奖补办法。
申报条件
1、以行政村、自然村为单位进行申报，主要通过“餐饮+电商”、“民宿+电商”、“旅游项目+电商”等方式进行线上销售或者线上引流线下成交模式，实现“互联网+吃、住、游、购、娱”协同发展的农文旅电商IP项目，带动村民致富，实现集体增收。
2、年度网络零售额不少于400万元。
二、奖补标准
经审核符合申报条件的，奖补项目运营主体10万元。
三、申报流程
1.发布公告。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本地媒体、政府网站或本部门宣传栏张贴等方式发布项目申报公告。
2.自主申报。符合条件的村填写《东阳市农文旅IP项目奖补申报表》，确保申报资料真实、有效，并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3.审核把关。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审核申报资料，视情会同相关部门和第三方监理单位进行实地验收，并提出拟奖补名单。
4.资金拨付。拟奖补名单在市人民政府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栏中公示7天。若公示无异议的，按照资金拨付流程对申报主体予以奖补。
附件：东阳市农文旅IP项目奖补申报表
附件
东阳市农文旅IP项目申报表
	申报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简述：（包括项目亮点、市场情况、持续运营能力等情况）
	（可附页）

	申请人
承诺
	本单位提供的申报资料真实有效。
  
申请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意见
	  
  
  
  
（商务局代章）
年    月    日


备注：提供辖区范围内网络销售额佐证材料；
东阳市残疾人直播基地建设奖补办法
为积极发挥直播电商助力残疾人就业的导向作用，大力发展残疾人网红经济，带动一批残疾人实现创业就业，根据《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阳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方案>的通知》（东政发〔2022〕6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我市残疾人直播基地建设奖补办法。
一、申报条件
1.基地运营主体在我市登记注册满一年以上，基地建筑面积不少于5000平方米；
2.外立面有显著的“残疾人直播基地”门头，室内残疾人直播基地氛围营造浓厚；
3.残疾人参与直播规模不少于20人，除主播外，还包括助播、美工、客服等直播辅助人员，且持有市残联核发的有效残疾人证件；
4.基地与残疾人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向残疾人发放不低于我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按规定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5.基地具备为残疾人提供直播电商培训服务的能力，每年组织培训不少于5次，开通基地或残疾人直播账号3个以上。
二、奖补标准
经审核符合申报条件的，奖补基地运营主体5万元。
三、申报流程
1.发布公告。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本地媒体、政府网站或本部门宣传栏张贴等方式发布基地申报公告。
2.自主申报。符合条件的基地运营主体填写《东阳市残疾人直播基地奖补申报表》，确保申报资料真实、有效，并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3.审核把关。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审核申报资料，视情会同相关部门和第三方监理单位进行实地验收，并提出拟奖补名单。
4.资金拨付。拟奖补名单在市人民政府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栏中公示7天。若公示无异议的，按照资金拨付流程对基地运营主体予以奖补。
附件1：东阳市残疾人直播基地奖补申报表
附件2：需要提供的资料
附件1
东阳市残疾人直播基地奖补申报表
	申报单位
全称
	
	单位性质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资金或经营资产
	

	主营业务
	
	场地面积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基地简述：（包括规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带动残疾人增收等情况）
	（可附页）

	申请人
承诺
	本单位履行帮扶残疾人责任，所填申请信息及提供的材料属实，若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意见
	  
  
  
  
（商务局代章）
年     月    日


附件2
需要提供的资料
1.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
2.证明建筑面积的房产证或租赁合同复印件1份；
3.与残疾人主播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劳动协议、有效残疾人证件复印件各1份；
4.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或实用培训的佐证资料；
5.已开通的残疾人基地或者残疾人直播账号的佐证资料；
6.残疾人工资发放清单、缴纳社保的佐证资料；
7.残疾人直播基地氛围营造的相关照片。


